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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〔2017〕14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2017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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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
（试行） 

 

为了加快推进我校信息化建设的进程，规范各单位信息化项

目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中的应用系统是指使用学校预算经费、利用

学校相关信息、各单位自行开发或购置的计算机软件系统、服务

器和存储系统等计算机软硬件设备。 

第二条  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校内应用系统建设的

评估和审批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。 

第三条  校内各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建设应用系统，执行以

下程序： 

（一）项目申请：每年下半年为下年度信息化建设项目集中

申请时段，其他时间原则上不接受申请。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建设

要求，提出可行性报告、需求分析、建设方案、招标或委托开发

申请（书面文件和电子版各一份），报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审批立项：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根据学校信息化建设

的总体规划，组织信息化建设技术专家小组专家（不少于 5 人）

对各单位提出的项目申请书进行项目论证，审议修改技术方案、

决定是否建议立项、确定开发方式和大致预算，审议通过后，报

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审定立项。 

（三）招标或商务谈判：项目立项后，外购项目由招标办组



 

—  3  — 

织招标和商务谈判，最终确认项目开发单位。招标和商务谈判按

学校有关文件办理。 

（四）合同签订：招标或商务谈判获取的建设项目，按学校

有关文件办理。校内自主研发的建设项目，由项目建设单位、项

目负责人以及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学校合同管理办法

拟定技术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，经主管单位及学校法律顾问审核

通过后，签订三方协议，明确建设单位、项目负责人以及信息化

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三方责任和任务。 

（五）项目实施：项目建设单位指定专人组成项目管理小组，

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。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选派技术人员

作为项目协调人和系统维护人员，协助项目建设单位的系统建设，

负责项目协调、进度把握、质量保证与评价等方面的工作。 

（六）系统测试：由项目建设单位的技术人员、信息化建设

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开发单位的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系统测试小组，

负责对系统进行测试，形成测试报告。 

（七）项目验收：系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，由信息化建设领

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信息化建设技术专家小组专家（不少于 5 人）

对系统进行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。具体按照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

信息化建设项目验收规范》执行。 

（八）项目部署：由项目建设单位的技术人员、信息化建设

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开发单位的技术人员共同实施系统部署，系统

部署由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导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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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项目推广：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应用系统的推广应用，

包括用户培训、制定相关管理规范等，必要时信息化建设领导小

组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予以协助。 

（十）项目存档：项目建设单位向开发单位索取相关文档报

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档案馆存档，包括：系统设计书、

技术报告、源程序（合同中同意交付的）、使用手册（安装手册、

系统管理员手册、用户手册）、测试报告等。 

第四条  通过上述程序确定立项建设的应用系统所需的硬件

设备，原则上由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一配置、采购。 

第五条  职能部门接到上级单位下发的应用系统，应及时将

系统相关材料（系统设计书、使用手册等）报信息化建设领导小

组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六条  如有校外单位资助校内单位开发应用系统，应及时

将系统相关材料（系统设计书、测试报告、使用手册等）报信息

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七条  校内各单位自行、委托他人开发以及校外单位资助

开发、不使用学校预算经费的应用系统，必须遵循学校颁布的数

据标准，并要求开发方做好应用系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的接口，

确保校内系统的互通和数据的共享。具体要求见相关技术规定或

咨询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第八条  合同付款原则：先实施后付费。项目分需求与设计

（40%）、研发测试与运行（40%）、系统维护（20%）等三个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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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期付款。外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分系统运行（80%）、系统维护

（20%）等两个阶段分期付款。系统维护的期限是正式系统运行

之日起的两年。合同付款流程：按照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，由项

目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。在符合

相关手续的条件下，准予付款；若由于项目建设单位原因导致项

目建设出现任何问题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停止拨款，

相关责任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。 

合同付款之外的与项目建设有关的任何财务支出均须首先向

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才准予实施。

对没有提出申请的任何支出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不予支

持。 

项目建设进度必须尽量与合同约定保持一致。若由于学校原

因导致进度与约定不一致，项目建设单位应上交书面说明情况；

若由于建设单位原因，则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 

第九条  如违反上述规定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书

面通知整改；并将相关情况纳入建设单位的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内

容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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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印发 


